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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意願調查表
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學號:

	班別
	□博士班　□碩士班

	論文方向：
	

	
	

	
	

	
	

	指導教授同意簽章：
1.

2.

	　　系主任簽章：


碩博士生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四月底前須決定學位論文研究範圍。其指導教授，須經系主任同意後洽聘。指導教授以本系教師擔任為原則，若因本系無相關專長之教師或指導教授離職、退休，則以共同指導方式處理，至少一人為本系之現職教師。

【以下欄位為申請異動時填寫】
	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異動申請
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學號:

	班別
	□博士班　□碩士班

	異動學期
	       學年度       學期

	異動項目
	□更換指導教授　　指導教授簽章：

	
	□增加指導教授   人　指導教授簽章：

	
	□減少指導教授   人　指導教授簽章：

	原指導教授同意簽章：

	　　系主任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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